
　 　

关于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有关说明

华南师范大学是教育部授权具有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下称推免生） 资格的高校， ２０１５ 年获教育部推免总名额 ４０７ 名。

　 　 一、什么学生具有推免资格
我校国家普通本科招生计划提前批和第一批录取的品学兼优的优秀应届毕业生 （不含

专升本、 第二学士学位学生） 具有推免资格。

　 　 二、如何选拔推免生
推免生实行综合计分法进行选拔， 按学业成绩 （课程考试原始成绩）、 奖励加分、 学

院考核三部分综合计分， 其中学业成绩占 ７５％ ， 奖励加分占 １５％ ， 学院考核占 １０％ ， 满
分为 １００ 分。 奖励加分分为五类加分： 论文作品类、 课题类、 专业竞赛类、 发明专利类、
其他类。 个别具有特殊学术专长或突出培养潜质的学生， 可由学院院长推荐。

　 　 三、推免名额分配原则是什么
学校根据各学院应届毕业学生人数、 前一届考研录取率、 学科发展特点、 人才培养质

量、 前一届推免工作完成情况等因素综合考虑， 把推免名额分配到各学院； 综合人才培养
实验班、 勤创新班和心理学基地班等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的推免比例、 名额单列。

　 　 四、２０１６届毕业生推免录取情况如何
学校确定推免生名单后， 报教育部 “推免服务系统” 备案。 获推免资格的学生， 需自

行通过教育部 “推免服务系统”， 查询招生单位的招收推免生章程和专业目录， 填报志愿，
按照招生单位的要求参加复试和录取工作。 我校共推荐 ２０１６ 届推免生 ４０７ 人， ９９％被录
取到 “２１１”、 “９８５” 高校， ４２％被录取到 “９８５ 工程” 高校、 中国科学院系统单位， 推免
生中被推荐录取至北京大学 １１ 人， 清华大学 ２ 人， 中国科学院大学 ４ 人， 浙江大学 ９ 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２ 人， 上海交通大学 １ 人， 南京大学 ５ 人， 哈尔滨工业大学 ３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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